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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臺北市敦煌社會住宅所得分級標準及租金分級表 

附表：所得分級標準 

級別 分級標準 

家 

庭 

年 

所 

得 

40 

分 

位 

點 

以 

下 

 
第一階  

  

未達最低生活費收入標準 1 倍 

(家庭年所得平均每人每月 18,682 元以下) 

第二階 
未達最低生活費收入標準 1.5 倍 

(家庭年所得平均每人每月 18,683 元至 28,023 元) 

第三階 
未達最低生活費收入標準 3.5 倍 

(家庭年所得平均每人每月 28,024 元~65,387 元) 

家庭所得 
40%~50%分位點  

家庭年所得 146 萬元以上 167 萬元以下，不補貼。 

 

 

附表：敦煌站社會住宅租金分級表                       單位：元 

家庭所得 

定價 
分級租金 

第三階 

分級租金 

第二階 

分級租金 

第一階 

所得分位點

40%~50%(家庭

年所得 146 萬以

上 167 萬元以

下) 

家庭年所得平均每人每月

28,024 至 65,387 元 家庭年所得平

均每人每月

18,683 至

28,023 元 

家庭年所得平

均每人每月

18,682 元以

下 

家庭年所得

103 萬元至

146 萬元 

家庭年所得低

於 103 萬元 

3 房

型 
35 坪 24,700 24,700 23,500 18,200 17,50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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